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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无亲缘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大规模合作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一个显而

易见的问题是：社会合作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与其它物种相比，人类具有什

么样的独一无二的特征才导致大规模群体中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呢？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社会科

学都关心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目前为止仍然存在一些未解之谜，仅仅依靠单一学科很难回答

这个问题。本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索和深层次的追问，试图以跨学科的视角对这一社会

科学的基本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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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物种不同，即使在规模很大的群体中，人类也可以与非亲属成员进行合作（Boyd et al.，

2003；Gintis，2000）。这种无亲缘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广泛合作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

那么，社会合作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与其它物种相比，人类具有什么样的独

一无二的特征才导致大规模群体中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呢？这些问题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都关心

的问题，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都对其给予了大量关注，并提出许多理论解释。

但是，这些解释目前为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未解之谜，仅仅依靠单一学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科学》杂志在创刊 125 周年之际曾组织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提出了 125 个“驱动基础科学研

究以及决定未来科学研究方向”的科学难题（其中 25 个“大问题”，100 个“小问题”），25 个“大

问题”中有 23 个是纯粹的自然科学问题，只有两个问题同时还是社会科学问题，一个是“马尔

萨斯的人口论观点会继续错下去吗”，一个是“人类合作行为如何演进”（黄少安和张苏，2013）。

Pennisi（2005）在同期的《科学》杂志上指出，人类合作演进的问题是一个需要演化生物学家、

动物学家、神经科学家、经济学家共同努力来研究的课题，需要最终探索出“到底是什么因素在

促成我们的合作精神”。英国皇家学会主席 May 在 2005 年的主席致辞中也曾说道：“人类社会和

其他动物种群中的合作行为如何演化和维持是演化生物学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未解

之谜”（Colman，2006）。在本文中，我们将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探索和深层次的追问，试图

以跨学科的视角对这些问题和谜团进行探索和分析并给出合理的解释。 

 

一、“一阶搭便车”之谜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类可以在大规模群体中与非亲属成员进行合作的现象令人困惑（Boyd 

et al.，2003；Gintis，2000），因为合作具有利他性，实施合作行为需要合作者自己负担成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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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可以使群体内的非亲属成员获益。由于背叛者无需付出任何成本就可以从合作者身上获益，因

此，理性的社会成员会采取背叛行为，对合作者进行“搭便车”。这种现象被称为“一阶搭便车”

行为。如果没有其他机制的约束，“一阶搭便车”现象会逐渐蔓延并最终瓦解整个社会。那么，

人类是如何避免“一阶搭便车”现象从而保持社会的合作秩序呢？除了同样适用于动物界的亲缘

选择理论（Hamilton，1964）外，学者们还提出了重复互动、声誉、群体选择与空间选择等理论。 

一些学者认识到，很多社会交往是重复发生的，这或许能够解释存在于亲缘关系之外的合作

行为。其代表性理论为互惠利他理论（reciprocal altruism theory）。该理论认为，如果未来重复交

易的机会足够高，那么，在双边交易中，自然选择会偏爱合作行为（Trivers，1971；Axelrod and 

Hamilton，1981）。合作者在未来交易中收回合作的威胁会使得对手基于长远利益而抑制其背叛

行为。与此相似，博弈论的研究成果也已表明，如果博弈双方再次相遇的概率比较大，折扣率也

比较低，那么，即使参与者具有短期欺骗的动机，他们也会达成一个完全合作的均衡（Friedman，

1971；Fudenberg and Maskin，1986）。 

除此之外，社会秩序还经常表现为大量多边交易中的合作行为。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声誉

考虑的理论，比如间接互惠理论(indirect reciprocity)、有成本的信号理论（costly signaling theory）

等。与互惠利他理论不同，间接互惠理论（Nowak and Sigmund，1998；Wedekind and Milinski，

2000；Leimar and Hammerstein，2001）的理念是：个体之所以选择合作行为是期望以此获得良

好声誉，从而今后能得到第三方的奖励，而不是仅来自受惠个体的回报。Nowak 和 Sigmund（1998）

考察了间接互惠的演化稳定条件，他们发现，如果合作行为的成本收益率小于行为主体获知受惠

者类型的概率，那么，建立在间接互惠基础上的合作均衡将会非常稳固。与间接互惠理论不同，

有成本的信号理论认为，通过合作行为，人们可以传递其作为潜在伙伴的信号，这使他们具有结

盟优势，从而导致合作在无亲缘关系的社会群体中成功演化（Zahavi，1995；Wright，1999；Gintis 

et al.，2001）。比如 Gintis et al.（2001）通过构建一个以多人公共物品博弈作为分析框架（即多

个发信号者—多个观察者）的理论模型发现，由于合作行为可以显示出发信号者的潜在品质，从

而引出观察者的一个响应，这会使双方都受益，从而该行为是演化稳定的，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

尽管这种发信号行为起初非常稀少，但却可以在人口中增殖。 

由于生物的进化不但可以在个体层次上实现，也可以在种群层次上实现，因此，一些学者

（Henrich，2004；Boyd and Richerson，1985；Cavalli-Sforza and Feldman，1981）提出了文化群

体选择理论（cultural group selection theory）来解释社会合作秩序的维持。他们认为，当个体的

合作行为有利于整个种群时，合作程度更高的群体会因适应性强而生存下来，从而合作的特征就

可能随种群的保存而得以繁衍和保留。 

另外一些学者注意到了社会交往的网络结构特征对群体合作秩序的影响，比如空间选择

（spatial selection）或网络互惠（network reciprocity）理论认为，社会交往存在空间结构或网络

差异，一些人的交往显然要比其他人更为紧密，这种结构差异会使得合作者通过空间聚集来避免

被背叛者剥夺，从而空间选择效应可以促进合作的演化（Nowak and May，1992；Ohtsuki et al.，

2006）。比如 Ohtsuki et al.（2006）发现，如果合作或利他性行为的成本收益率超过相邻个体的

平均数目，空间选择就会偏好合作行为。 

令人遗憾地是，重复互动、声誉、群体选择与空间选择等任何一种机制都不允许利他性合作

在规模很大的群体中演化。比如 Joshi（1987）、Boyd and Richerson（1988）等已经论证，有条

件合作的针锋相对之类的策略只能在 4-8 人的小规模群体中才能够成功演化，即使再次相遇的概

率足够大，仅仅依靠针锋相对之类的策略或其他互惠行为也很难维持大规模群体的合作秩序。可

见，重复交往只能支持一定规模内的二元关系之间的合作。而声誉、群体选择与空间选择机制只



有在群体规模比较小且迁移很少发生的条件下才能导致合作行为的稳定演化（Leimar and 

Hammerstein，2001；Rogers，1990），比如 Leimar and Hammerstein（2001）发现，当群体发生

混合时，合作率会急剧下降并逐渐趋近于零。 

可见，上述理论均不能完美解释社会合作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一些学者相信，依靠惩罚威

胁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背叛可能会遭受严厉的惩罚，使得背叛行为的成本大于合作的成

本，这使得合作而不是背叛成为理性选择策略。大量实验（Fehr and Gächter，2002；Fehr and 

Fischbacher，2003；Camerer and Fehr，2006）和人类学（Boehm，1993；Henrich，2004）的证

据表明，许多人愿意自己承担成本去惩罚背叛者，甚至在一次性交往情况下也是如此。因此，惩

罚可能是人类维持社会合作秩序的主要机制，惩罚行为的存在可以有效确立社会合作秩序

（Gächter, et al.，2008；Henrich et al.，2006；Henrich and Boyd，2001；Boyd et al.，2003）。这

似乎表明，援引惩罚机制可以解决上述困惑，然而，非常遗憾，它却带来了一个新的演化之谜，

下面我们将论述并尝试解释这个二阶搭便车之谜。 

 

二、 “二阶搭便车”之谜 

虽然对背叛进行惩罚可以解决“一阶搭便车”问题，可是，惩罚需要付出成本，使得惩罚者

的适应性降低。于是，纯粹合作者相对于惩罚性合作者来说就是一个“二阶搭便车者（second-order 

free riders）”（Panchanathan and Boyd，2004；Fowler，2005），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演化之

谜：由于惩罚者相对于二阶搭便车者来说需要负担额外成本，这必然使其在进化中丧失优势而消

亡，那么，减少个人适应性的惩罚行为如何能通过自然选择得以进化呢？ 

Gintis（2000）认为，人类群体会以一定正的概率面临灭绝的威胁，比如战争、饥荒、自然

灾难等，当人类面对灭绝的威胁时，由于未来太过渺茫，互惠利他和间接互惠都不能维持可以帮

助群体幸存所必需的合作，并且大部分人类群体不仅仅局限于亲缘关系，使得亲缘选择在这里也

不适合，但是，具有一定利他性惩罚者（也称强互惠者）的群体则可以在这种环境下幸存。利他

性惩罚者自己承担成本而使整个群体受益，这虽然使得群内选择的演化压力不利于利他性惩罚行

为，但却使得群间选择的压力更偏爱利他性惩罚行为，含有一定利他惩罚者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更好的生存。可见，利他性惩罚是一种演化上的适应反应，它可以给拥有它的族群带来可观

的利益，并且该利益会超出个体为利他性惩罚行为所付出的成本。 

Bowles and Gintis（2004）也从群体选择的角度去探讨二阶搭便车问题，但他们探究了一个

不同的机制。在他们的模型中，发信号或群体灭绝都不起作用，惩罚采取驱逐（ostracism）和避

开（shunning）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利他性惩罚者承担了惩罚成本从而比其他人适存度

降低，但是当群体成员都从共同遵守社会规范中获益时，他们也许会服从规范并惩罚违反规范者。

他们使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模拟了距今10—20万年以前更新世（pleistocene）晚期以狩猎——采集

为生的人类社会环境，仿真结果表明，由突变产生较小数量的利他性惩罚者可以侵入自私者人群，

使族群内的合作行为与适应性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他们还运用Price方程实证检验了人口层次

的力量会阻止合作者把利他性惩罚者驱逐出去。合作者由于是“消极利他主义者”，虽然在群体

内的适存度相对利他性惩罚者占优，但这个优势被大量合作者导致的群体较低平均适存度所抵

消。如果群体效应足够大，那么合作者就不会把总人口中的利他性惩罚者驱逐出去，即便他们可

以把利他性惩罚者从与他们共存的群体里赶走。 

Boyd et al.（2003）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尽管利他性合作和利他性惩罚的逻辑基础相似，

但它们的演化逻辑却不相同，利他性合作者相对于背叛者的支付劣势独立于人口中背叛者的频

率，但利他性惩罚行为的成本劣势却会随背叛者人数的下降而下降，当惩罚行为普遍时，群内反



对惩罚的选择性压力相当微弱。正是这种非对称性的机制可以支持利他性惩罚在大规模群体中演

化。他们的模拟结果显示，当没有惩罚时，群体选择只有在小规模情况时才能维持高频率的合作，

而加上惩罚条件后，便可以在更大规模的群体中维持高频率的合作，且提高灭绝率可以提高长期

平均的合作水平；另外，长期平均合作水平对惩罚成本非常敏感，当惩罚成本较大时，群间选择

便不能补偿群内惩罚者的下降，最终使得惩罚者和捐献者都会减少；当背叛者减少时，只有在惩

罚者的支付成本可以随之降低的情况下，惩罚才可以导致合作的提高，而如果惩罚者承担的成本

固定，即独立于群体中背叛者的人数，则惩罚不会对合作的演化有所帮助。他们的模型揭示了不

能维持利他性合作的群间选择却可以产生利他性惩罚演化的可能。 

与上述研究不同，Henrich and Boyd（2001）的社会顺从（conformism）理论认为，合作和

惩罚的演化是人类在同化过程中采用流行行为的一个副效应，文化演化模型可以解释一次交往情

境中的惩罚行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学习并不是随机复制别人的行为，而是复制成功者和大

多数人的行为。这种学习机制虽然不能总是产生最优行为，但却可以快速地获得高适应行为，正

是这种收益偏好传播和从众传播机制使得社会可以建立合作和惩罚的规范。他们的文化演化模型

显示，在有限次惩罚阶段的条件下，仅有少数尊奉习俗者的传播就可以在演化均衡中稳定群体的

合作和惩罚行为。一旦一个群体的合作稳定后，便可以通过群体选择机制使得群体受益的文化特

征在一个多群体的人口中扩散。文化群体选择进程主要以两种方式来扩散一些亲社会行为，一是

合作的群体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从而可以支持更快的人口增长；二是模仿成功人士的行为也会

使得合作行为被模仿。最后，一旦合作均衡变得普遍时，自然选择也会偏爱那些喜欢合作和惩罚

背叛者的基因，因为这些基因降低了人们遭受惩罚的成本。 

另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人类社会中存在各种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机制，比如驱逐、

躲避和忽视等，这会使群体中并非所有成员都能享受合作或惩罚行为的益处，从而有利于群体合

作秩序的演化。这种观点被称为社会排斥理论。Panchanathan and Boyd（2004）构建了一个包含

间接互惠机制的互助游戏环境，其中，回避者（Shunner）只帮助具有好名声的弱者，而不会为

坏名声者提供帮助。他们发现，这种基于声誉的社会排斥机制具有演化上的稳定性，可以提供对

有成本合作行为的激励。同样，利他性惩罚者也可以通过排斥来约束搭便车者参与利益分享。

Sasaki and Uchida（2013）的博弈理论模型表明，排斥可以减少合作受益者的数目，从而增加其

利益分享，由于驱逐者的收益超过被驱逐的背叛者，只要驱逐的成本比较低，即使在背叛者比较

多的群体驱逐行为也会占优而得到扩散。这表明，社会排斥可以有效克服二阶搭便车问题。  

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社会交往的空间结构特征也会对惩罚的扩散有影响，当它可以促进惩

罚行为在群体中的扩散时，就会淘汰二阶搭便车者。Helbing et al.（2010）认为，与利他性惩罚

者不同，人群中还存在另一类惩罚者，虽然他们自身也是背叛者，但却会对背叛者进行惩罚，这

类人被称为伪善者或背德者。在可与邻近个体进行空间交往的情形下，利他性惩罚者可以通过空

间分割完全驱除搭便车者，虽然他们起初数量会严重下降，但最终会扩散到整个人群；利他性惩

罚者还可以从与伪善者的罪恶同盟（unholy cooperation）中获益。不同于 Helbing et al.（2010）

的伪善者，Szolnoki and Perc（2013）在空间交往情景中引入了有条件的惩罚者以区别于一般模

型中的无条件惩罚者，有条件惩罚者的惩罚程度与其他惩罚者的数量成比例。他们发现，当惩罚

成本较高时（更符合现实的情况），有条件惩罚比无条件惩罚更能有效维持合作效率。 

还有其他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也对二阶搭便车难题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如多重惩罚

（Boyd and Richerson，1992）、变异（Sethi and Somanathan，1996）、公共品的回报额度（叶航，

2012）等，不再一一而述。 

虽然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二阶搭便车问题”进行了解释，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洞见，但



却仍然存在一个明显的未解之谜。它们均假设惩罚者能够低成本实施严厉惩罚，即惩罚者付出的

成本要小于惩罚对背叛者造成的伤害，只有这样的条件下，惩罚和合作行为才能够成功演化。这

个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人类具有高超的制造工具和狩猎的能力，比如投掷抛射物等，

从而是对背叛者可以低成本施加严厉处罚的唯一物种（Bingham，1999）；或者小数目的惩罚者

也可以通过协商、秘密行动和致命武器等手段来降低适应性成本从而击败最强大的单个敌人

（Gintis，2000）。但是，这些能力显然不只惩罚者独有，这使得惩罚者有时不是背叛者的对手，

因此，低成本惩罚的假设并不总令人信服。另外，人们对惩罚的反应并非总是容忍，报复非常常

见，这也会加大惩罚的实施成本，从而降低了利他性惩罚理论的可信性与适存度。比如：Janssen 

and Bushman（2008）经过模拟发现，如果报复行为被允许，合作和利他性惩罚不会在大规模群

体中演化。很明显，如果惩罚者不能低成本实施严厉惩罚，那么，依靠惩罚来维持社会合作秩序

的信念将很难再被坚持。可见，惩罚强度和惩罚成本这两个变量对合作的演化之谜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下面我们通过仿真分析来表明这点。 

 

图 1  惩罚强度 和惩罚成本  对群体合作行为的影响 

 

考虑一个规模恒为m 的人群，每次随机抽取 n个成员参加一个公共物品博弈，假定每个成员

都有三种行为选择——只捐献不惩罚（合作者）、不捐献（背叛者）、既捐献又惩罚（惩罚者）。

假设该群体中合作者的数量为 x ，背叛者的数量为 y ，惩罚者的数量为 z ，那么一定有

x y z n   。捐献需要个人支付成本 c ，但会产生一个可以被全体成员均分的总收益b rc ，

其中 1r  为合作回报乘数；背叛虽然不需支付任何成本，但也不会给群体带来任何收益；惩罚

会使群体内的每一个背叛者减少 的收益，但也会给惩罚者带来 的成本。不考虑同情以及监视

成本等其他因素，可知：每轮博弈中捐献者的收益为
x z

b c
n


 ，背叛者的收益为

x z
b z

n


 ，

惩罚者的收益为
x z

b c y
n


  。可以看出，惩罚相对于合作来说损失了 y 的成本，理性的个

体是不愿意付出惩罚的。但是，群间选择的力量却偏爱惩罚。假设个体的行为可以进行模仿，并

且假定个体更倾向于模仿更高收益的行为。此外，还假定在每一轮博弈开始之前，m 中的所有

成员都将以一个很小的概率 随机突变成其他类型。在完成这些步骤后，再从m 中随机抽取 n个

成员进行新一轮博弈。假定这个公共物品博弈的随机演化过程是一个频率依赖性的 Moran 过程。

我们使用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开发的仿真软件 PGG-SP C++2.0 对这个模型

进行了代数为 51 10 的仿真
①
（仿真具体结果参见附录），仿真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如图 1 所示，

                                                              
①
 该软件的详细介绍参见浙江大学叶航教授的个人主页：http://mypage.zju.edu.cn/yehang。   



横轴表示惩罚成本与惩罚强度之比 /  ，纵轴表示各行为在人群中的平均频率，随着 /  的增

大，惩罚者在人群中的平均比例逐渐下降，从而群体的合作程度也逐渐下降。主要参数的取值状

况
①
为： /  =（0.15、0.20、0.22、0.24、0.27、0.30、0.35、0.40、0.70、1.00）、 100m  、 5n  、

30x  、 40y  、 30z  、 1c  、 4r  、 0.001  。除此之外，我们还分别对初始状态（ , y,zx ）

以及公共物品博弈的人数 n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仿真结果与图 1 完全相似，限于篇幅略去。 

因此，一个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索的问题将是：族群或社会如何保证惩罚者能以低成本对背

叛者进行严厉的惩罚？我们认为，族群中必然存在一些可以提高人类惩罚能力的机制，这有助于

利他性惩罚行为在人群中稳定演化，并最终维持了群体的合作秩序。比如：一些学者认为惩罚行

为并非总是无条件的或者是没有协调的个人自发行为，而是常常通过小道传闻或与其他惩罚者的

沟通而得以协调进行（Wiessner，2005；Boehm，1993），因此，惩罚可以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向

背叛者传递群体的谴责信息。Boyd et al.（2010）的模型就认为，协调的惩罚更符合人类祖先的

现实条件，这会使得随着惩罚者人数增加，惩罚单个搭便车者的平均成本会降低，从而即使在惩

罚者稀少的情况下，惩罚也会得到繁衍从而增加群体的收益；而自发的同辈惩罚（peer 

punishment）只在群体的规模足够小或个体有不合作的选择权利等限制条件下才有效。还有一些

学者认为，群体具有趋向形成自我管理的机制，惩罚背叛者的权力一般被赋予特定的权威集中者，

这可以提高惩罚的效力（Henrich et al.，2010；Greif et al.，1994）。比如传统社会的村民会请求

他们的首领来调节争端（Gibson and Marks，1995）、中世纪的欧洲商人创立了工会来维持商业

秩序（Greif，1993）等。在人类社会中，惩罚性的制度安排实际担当了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责

任。惩罚基金（punishment fund）可被看作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雏形，许多小规模的社会都使用

这种方式（如通过雇佣一个执法者），如 Ostrom（1990）描述了许多自筹资金保证合约执行的

例子。由于集权化的制度可以更有效的克服协调问题和二次搭便车问题，因此，从演化的角度来

看比同辈惩罚更有效率（Güth et al.，2007），可见，人类社会的层级结构和权威在合作秩序维

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角色分化和等级统治也是大多数动物群体的组织原则。特别是在复

杂的大规模社会，集权化惩罚（centralized sanctioning）和法定权威对维持社会的合作秩序更有

意义，他们的权威来自所处社会阶层的位置（Baldassarri and Grossman，2011）。韦倩（2009）

思考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提高惩罚能力的三种社会机制——规范的内化、缔结同盟与第三方介

入，分析了它们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机理和相关影响因素，并构建了一个动态演化模型探讨了这

三种机制对于维持利他性惩罚行为的演化和社会合作秩序的作用。 

可见，人类族群或社会中存在一些可以提高惩罚能力的社会机制，即使在单个惩罚者的惩罚

能力不能够满足惩罚行为稳定演化的条件下，这些机制也会自动调整其惩罚能力，使得利他性惩

罚行为能够在人群中保持稳定演化，从而维持了社会的合作秩序。因此，我们的研究可以大大增

强利他性惩罚理论的解释力度和适用范围。 

 

三、 合作行为的神经学基础 

虽然利他性惩罚是维持社会合作秩序的主要机制，并且族群或社会中存在许多机制使利他性

惩罚得以实施，从而避免了二阶搭便车问题，但是这相对于人类丰富多彩的合作行为来讲仍显不

足，因为它并不一定可以保证惩罚行为对背叛者造成的伤害一定大于惩罚者付出的成本，即使高

级形式的制度安排仍然面临执法者犯法的危险。 

对不惩罚背叛者的人进行惩罚（二阶惩罚）也许可以完美解决“二阶搭便车”的问题（Boyd 

and Richerson，1992；Colman，2006），但是，这会带来更高阶的“三阶搭便车”，依次类推，还

                                                              
①  各参数的取值理由及含义参见浙江大学叶航教授的个人主页：http://mypage.zju.edu.cn/yehang。 



可能存在四阶、五阶乃至无穷阶的搭便车问题。比如，集权化制度中的权威者也可能会监守自盗，

以及即使在社会制度已经发育完善的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无法被完全监督和制约的个体（如国家

元首）等。现有文献对高阶搭便车现象的分析非常少见。运用逆推法可知，当搭便车的阶数 N

趋向于无穷时，由于不存在更高价的惩罚，此时再也不能依靠物质利益来约束搭便车者，这样，

搭便车者会破坏这一层级内的合作；再推到前一阶，当成员预期到上一层级内的合作秩序不能维

持时，他们也不会愿意自己承担成本去维持这一层级内的合作秩序，如此类推，最终整个社会体

系都会崩溃，无论 N 的链条延长到何种程度都不管用。因此，当考虑到无穷阶搭便车问题时，再

也不能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解释搭便车问题了，这时候社会秩序的维持和运转只能依靠社会成员

内心的道德约束。那么，人类内心是否天生就具有愿意与别人合作、愿意自己付出成本惩罚别人、

具有关心他人的亲社会情感呢？神经元经济学①的研究表明，人是被情感、情绪、道德等因素支

配的综合社会人，人类心智结构的发展也体现出对合作秩序遵从的固有倾向。 

首先，人类具有奖励合作行为的心智结构。人类之所以可以牺牲自身的物质利益参与合作，

可能源自个体在相互合作中可以获得更高的快乐体验。比如 Rilling et al.（2002）发现，被试在

与人类对手相互合作时可以比他与电脑对手合作时获得更高程度的纹状体激活，由于在这两种情

形下其货币收益是相同的，因此，这表明他从合作行为中获得了额外收益。但这个建立在重复博

弈之上的实验可能会混同其他影响因素，从而影响结果的可信性，因此，Rilling et al.（2004）进

行了关于一次序贯社会困境博弈的实验，实验结果再一次表明，与计算机对手情况相比，被试与

人类对手的合作可以产生更高的纹状体激活。Singer et al. （2004）完成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实验，

他们发现，仅仅看到以前合作的个体的脸就可以激活激励相关脑区，这揭示了合作行为的特殊效

用品质。这个结果意味着人们可以从与合作的人们的相互交往中获得更大的效用，这不仅是因为

他们在这些互动中可以获得更多的金钱，而是因为这些互动本身就具有奖励作用。 

其次，人类具有奖励惩罚行为的心智结构。神经与认知科学的证据表明，观察到背叛行为没

有得到惩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同时人们从惩罚背叛行为本身中也可以获得效用的满足。De 

Quervain et al.（2004）利用正电子发射成像技术对二人序贯社会困境博弈进行的研究对此提供了

充分的神经学证据。由于大脑的背侧纹状体包括尾核与壳核的神经回路是人类及灵长类动物的一

个与激励相关的关键部位，因此，当对背叛进行惩罚时如果能观察到这一脑区的激活，那么，就

可以证实人们能从惩罚本身中获得收益。在被试 A 将自己的货币全部交给 B 后而 B 选择什么也

不给 A 的情况下，实验者为 A 设计了 4  个不同场景：（1）IC，即惩罚对于 A 和 B 都是有代价的，

此时 A 施加给 B 的每一个惩罚点将会给 A 带来一单位代币的成本，但却可以让 B 损失两单位代

币；（2）IF，即惩罚对于 B 有代价但是 A 没有代价，此时 A 花费一个惩罚点来惩罚 B 时自己

没有任何成本但是会让 B 损失两单位货币；（3）IS，即 A 对 B 的惩罚是象征性的，此时，惩罚

既不能减少 A 的货币也不能减少 B 的货币；（4）NC，即 B 的行为是随机的且 A 事先知道，但

是惩罚对于 A 和 B 来说仍然是有代价的。实验结果显示，A 在 IC、IF 和 IS  三种情况下都表现

出强烈的惩罚愿望：在 IF 条件下，全体被试都对 B 实施了惩罚；在 IC 条件下，14 个被试中有

12 个对 B 实施了惩罚；在 IS 条件下，14 个被试中有 6 个对 B 实施了惩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在 NC 条件下，A 几乎没有惩罚愿望，14 个被试只有 3 个惩罚了 B，而且惩罚强度相当低。

这个实验揭示了人们宁愿舍弃私利也要惩罚背叛者的动力所在，即惩罚者可以从惩罚行为本身中

获得欲望满足。在另一项研究中，Singer et al.（2006）在被试或其搭档被电击（轻微疼痛）时使

用 fMRI 扫描其大脑发现，当合作的搭档被电击时，被试的前扣带区和前脑岛都观察到移情反应

（empathic responses），而伏核（NAcc）和 OFC 区域则在不合作者被电击时表现活跃，被试报

                                                              
①  关于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参见叶航、汪丁丁和贾拥民（2007）的综述。 



复动机的强烈程度也与 NAcc 的活跃程度相关，这表明对不合作者惩罚可以得到奖赏。 

再次，人类具有关爱他人的心智结构。这种心智结构可能起源于哺育后代的挑战（Hrdy，2011）

或来自种群内的冲突（Bowles and Gintis，2011）。最近有关大脑神经系统的一些研究显示，人们

生来就具备关心他人的神经系统——迷走神经（vagus nerve）。迷走神经位于胸部，从脊髓顶端

开始，然后在全身漫游，分布于面部肌肉组织、与发音相关的肌肉、心脏、肺、肾脏、肝脏以及

各种消化器官等，主管人的发声、心脏和呼吸节律、消化和其他功能。克特纳（2009）认为，当

人产生同情时，迷走神经会处于最兴奋的状态，这会让人作出牺牲。Porges（2011）认为，迷走

神经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产生怜悯之情：首先，迷走神经可以调动参与关爱行为的各个肌肉群，包

括面部肌肉组织和发音器官等。比如当一个人听到受苦受难的描绘时，往往会发出有节奏地叹息。

这声叹息是关切与理解的情感表达，它会使叹息者平静下来，并可以缓解描绘者的痛苦，增加其

信任。其次，迷走神经是控制人类心率的首要制动装置。如果迷走神经没有被激活，人的心脏平

均要跳动 115 次，而不是一般情况下的 72 次。当人们愤怒或害怕时，心跳就会加快，把血液输

送到各肌肉群，让身体做好战斗或逃跑准备。迷走神经的作用正好相反，它可以降低心率，让人

心平气和，增加了与他人近距离温柔接触的可能性。再次，当迷走神经启动时，会引发后叶催产

素的释放，而催产素是引致亲社会行为的一种激素，它会在大脑和全身各处发出了温暖、信任、

热爱的信号，刺激出现了亲切友好的说话腔调以及更为平静的心血管生理现象，这些信号最终还

会传达到别人身上。可见，迷走神经经常是各种亲社会行为的来源。值得一提的是，迷走神经是

哺乳动物所特有的神经，或许正是它支撑了哺乳动物特殊的照管后代行为。 

最后，人类具有同情共感的心智结构。迷走神经只可以激发人的“同情”，但是个体如何感

知别人的痛苦、快乐呢？这就要依靠镜像神经元。神经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发现，包括人在内的灵

长类生物的大脑中央运动前皮层有一个 F5 区域，该区域的功能与其他绝大多数神经元不同，大

多数神经元的活跃程度是与特定的动作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神经元的活动并不与任何简单的、

构成一个完整动作的“元动作”相关联，而是与一个完整的动作相关联（Rustichini，2005）。镜

像神经元的激活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当它们观察到一个特定动作时，就会作出反应，且与这个

动作主体相距的距离无关；其次，镜像神经元是对动作，而不是对动作的对象作出反应；再次，

镜像神经元是对动作在内心的呈现产生反应，而不是针对动作的物理现实，比如 Umiltá et al.

（2001）通过实验证实，激活神经元需要完整的动作，而且这与动作是否有一部分被隐藏而不能

被观察到无关；最后，内在心理状态也存在镜像，Wickers et al.（2003）通过实验证实，被试观

察到的情绪也会激活其相关的“镜像神经元”，因此，这表明人们亲身感受某种情绪时所激活的

脑区，与他观察到其他人感受同一种情绪时所激活的脑区确实存在着重叠部分（Rustichini，

2005）。可见，同情具有大脑活动的基础，“同情”只不过是做某件事和观察到同一件事时基于“镜

像神经元”实现的“神经网络共享”。在人类具有了同情共感的能力后，才可以将制度内化于心。 

可见，正是人类天生具有愿意与别人合作、愿意自己付出成本惩罚别人、具有关心他人的亲

社会情感的禀赋，社会秩序才得以维持。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由直觉神经

系统实现而不是由慎思神经系统来完成的。由于直觉神经系统的决策时间一般较短，而慎思神经

系统的决策时间相对较长，因此，Rand et al.（2012）通过公共物品实验研究被试的决策时间与

最终捐献率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发现决策时间短的被试捐献得更多，从而更倾向于合作；而且当

要求被试加快决策速度时可以提高其捐献率，当提示他们放慢决策速度时会降低其捐献率。可见，

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算计的结果，而是人类天生的心智结构自动完成的。对照我们日常生活中

的行为决策，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此有所感知。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人类是如何演化出

这样的心智结构呢？虽然这需要对人类原始社会的生活形态进行更深入的探察和更严谨的分析，



但道理却可能非常简单：人类偏爱合作的心智结构是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固化的

产物，即自然选择会使得人类进化出偏好合作行为的神经机制，并把它编码到自动或情感的神经

过程中。我们认为，一种很可能的途径是：原始人最初只是小规模的群居生活，日常交往对象都

是亲戚和近邻，这时候亲缘选择和直接互惠的动机发挥主要作用，在这种情景下，人类出于哺育

后代的压力等演化出同情共感、关爱他人、惩恶扬善的能力以及丰富的情感情绪，从而具有了在

更大范围合作的神经基础。在此基础上，人类的交往与合作范围开始扩大，因为此时间接互惠以

及利他性惩罚开始扮演维持合作秩序的主要角色，再加上人类社会已经演化出增强惩罚能力的一

些机制，人类的生产水平也能够支持微弱劣势的个体不会立刻被演化淘汰，从而利他性惩罚者可

以始终在人群中维持一定的比例，构成社会秩序的终极守护者，使人类成为自然界中唯一一个可

以在大规模群体中与非亲属成员进行合作的物种。 

 

四、 结论 

与其他物种不同，即使在规模很大的群体中，人类也可以与非亲属成员进行合作。这种无亲

缘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广泛合作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那么，社会合作秩序得以维持的

原因是什么呢？对人类合作难题的探究引发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首先，学者们先注意到了“一

阶搭便车”之谜，即背叛者对合作者的搭便车现象，并基于重复互动、声誉与群体选择等机制进

行解释，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种机制都不支持利他性合作行为在大规模群体中演化。于是，许

多研究人员相信，依靠惩罚威胁可以维持人类大规模的合作。但它却带来了另外一个新的演化之

谜，与惩罚性合作者相比，只合作而不惩罚者就成为一种“二次搭便车者”。然后，本文对二阶

搭便车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对比分析了它们的不足和缺陷。还通过仿真讨论了惩罚强度和

惩罚成本这两个变量对二次搭便车问题的影响，并讨论了人类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可以改变它们的

社会机制，发现即使单个惩罚者的惩罚能力不能够满足惩罚行为稳定演化的条件，一些社会机制

也会自动调整其惩罚能力，使得利他性惩罚行为能够在人群中稳定演化，维持了群体合作秩序，

这大大增强了利他性惩罚理论的解释力度和适用范围。或许对不惩罚背叛者的人进行惩罚可以完

美解决“二阶搭便车”的问题，但是，这会带来更高阶的“三阶搭便车”问题，依次类推，还可

能存在四阶、五阶乃至无穷阶的搭便车问题。“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最终需要向人的内心去追

问。神经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支持了我们的观点，神经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内心天生就具

有愿意与别人合作、愿意自己付出成本惩罚别人、具有关心他人的亲社会情感的心智结构。 

 

附录：仿真图（参数的取值状况为： 100m  、 5n  、 30x  、 40y  、 30z  、 1c  、 4r  、 1 1  、 1  、

1  、 0.001  ），其中黑色线条表示合作者、褐色线条表示背叛者、浅色线条表示惩罚者。 

（1） / 0.15                                 （2） / 0.20    

 

平均比例：合作者 7.87%、背叛者 5.16%、惩罚者 86.97%；合作者 8.42%、背叛者 7.31%、惩罚者 84.27% 

（3） / 0.22                                  （4） / 0.24    



 

 

平均比例：合作者 8.84%、背叛者 13.33%、惩罚者 77.83%；合作者 13.54%、背叛者 25.11%、惩罚者 61.35% 

（5） / 0.27                                  （6） / 0.30    

 

 

平均比例：合作者 15.70%、背叛者 39.64%、惩罚者 44.56%；合作者 71.82%、背叛者 60.81%、惩罚者 21.37% 

（7） / 0.35                                  （8） / 0.40                              

 

平均比例：合作者 17.95%、背叛者 72.89%、惩罚者 9.16%；合作者 17.24%、背叛者 74.06%、惩罚者 8.70%； 

（9） / 0.70                                  （10） / 1    

 

平均比例：合作者 16.28%、背叛者 75.99%、惩罚者 7.73%；合作者 16.08%、背叛者 76.67%、惩罚者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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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operation between genetically unrelated individuals in large groups constitutes the main 

feature of human society. So we want to know how social order is possible. Or, which kind of the 

unique features of human can lead to cooperation between strangers in large groups? This problem 

attracts almost all the researchers in social scienc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mysteries about this 

issue. Maybe only relying on a single discipline is very difficul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So we try to 

explore this basic problem of social science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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